
关于《关于加强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工作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的背景和目的
《关于加强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告》于2004年11月16日由县政府石政〔2004〕30号印发施行，该通告的施行为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取得良好成效。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规的修订，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和《安徽省林长制条例》、安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方案》等地方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陆续出台，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科学保护和依法管理势在必行，为适应新形势下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需要，我局组织对《关于加强牯牛降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告》进行了修订。
二、起草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防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等法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对《关于加强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告》进行修订。
三、起草过程
根据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牵头，县林业局起草，并组织牯牛降景区管理中心、仙寓镇和大演乡政府等单位共同讨论，并经县林业局领导小组审议后，修改完善，形成当前的征求意见稿。 
四、具体内容
《关于加强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告》共四条，第一条是严格实行分区管理，根据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进行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三区划分，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和原则；第二条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明确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做好宣传、巡护、值守、队伍组织和设施建设以及联防等具体工作；第三条加强监督检查，是履行县政府及主管部门对保护区的领导和监督职能，促进保护管理水平提高；第四条是严格行政执法，是为依法处理保护区内发生的违法行为提供法律保障，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更好地规范执法活动。

 (
— 
1
—
)
